附件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模板）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负责做好规定范围内来衡重要客人的接待服务工作。协助县直机关各单位和各乡镇做好重要来宾接待工作。
2、负责对全县公务用车使用进行监管，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县公务用车管理办法并负责组织实施。
3、负责对全县公务用房使用进行监管；承担办公用房及其他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日常租赁及经营性收入的收缴、大中型维修、危旧房改造等事务性工作。
4、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由衡东承办的中央、省、市大型会议的会务管理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协助、指导和监督做好武家山会务服务所的会务服务及会务费收缴工作。
5、负责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办公设施设备及用品的统一配备、日常维护与处置工作；负责需向社会购买服务的广告、印刷、网络使用等业务的统一招投标工作。
6、负责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机关所在区域和生活区域的物业管理及信访维稳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县直机关各单位和各乡镇的物业管理工作。
7、负责统筹推进全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负责监督全县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全县公共机构能耗统计、监测和评价考核工作；负责全县公共机构节能技术改造工作。
人员编制情况

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48人，实有人数34人，离退休人数50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463.4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463.41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463.4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13.41万元，项目支出1050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2704.17万元，较预算增加1240.76万元，总支出2704.1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24.21万元，占总支出的15.69％；项目支出2279.96万元，占总支出的84.31％。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年中追加了县办公用房维修项目指标。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52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320万元，公务接待费200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371.46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18.13万元，公务接待费153.33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103.71万元，其中：货物103.71元，工程0万元，服务0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486.45万元，负债总额21.77万元，净资产464.68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829.94万元，在用资产829.94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年初预算数1463.41万元，全年预算数2704.17万元，执行数2704.17万元，完成预算数184.79%。执行数大于预算数的原因是本年度追加了项目经费。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接待专项项目

项目年初预算数200万元，全年预算数200万元，执行数195.47万元，完成预算数的97.77%。执行数小于预算数的原因已申请支付接待费4.53万元，财政未审核，结转下年度。
公车服务中心运行经费项目

项目年初预算数430万元，全年预算数430万元，执行数405.56万元，完成预算数的94.32%。执行数小于预算数的原因已申请支付公车运行费24.44万元，财政未审核，结转下年度。
县委县政府机关大院物业管理经费项目

  项目年初预算数200万元，全年预算数200万元，执行数181万元，完成预算数的90.5%。执行数小于预算数的原因是2024年度申请支付物业费19万元，财政未审核，被收回。
劳务派遣人员项目

项目年初预算数160万元，全年预算数160万元，执行数160万元，完成预算数的100%。本年度已保障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经费正常发放，单位职能正常运转。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